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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

國際教育經費作業要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推動教育部中

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以下簡稱國際教育 2.0），鼓勵並

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及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推動及辦理學校本位國際教育

精進計畫(School-bas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ject，

以下簡稱 SIEP），特訂定本要點。 

 



國際教育地方培力團 

• 提出年度工作計畫 
• 辦理教師國際教育培力研習 
• 辦理SIEP諮詢及輔導 
• 經營SIEP研發社群 
• 管理SIEP培力諮輔資料庫與資源

分享平臺 
• 向國際教育中央培力團提出年度 
     工作報告  

國際教育行政支援窗口 

• 提出年度工作計畫 
• 辦理國際教育2.0 政策、法規及 
     績優獎之宣導 
• 辦理SIEP 補助之彙整與初審 
• 辦理國際教育2.0 成效評估調查 
• 辦理中小學教育國際化普查 
• 管理國際教育調查普查資料庫、 
     資源分享平臺 
• 提出年度工作報告 

推動SIEP指定之任務學校 
或設立之任務編組 



各級中小學校 

依條件、資源及需要， 
訂定各該學年度實施計畫 

辦理內容說明 
• 國際教育融入國定課程 

• 國際教育融入雙語課程 

• 國際交流或學校國際化等 



為推動及辦理SIEP，本
署得編製SIEP 實作手冊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主
管學校、本署指定任務
學校及教育部主管學校， 
應依前項SIEP 實作手冊
及本要點相關規定







每項任務工作經費 

每學年最高核定 

三十萬元 
最高核定 
二十萬元 



每學年最高 

核定五十萬元 

依國際化指標達成程度分
為初階、進階及高階， 
每校每階限申請一次，每
階最高核定二十萬元 



以接待團體十人至二十人為原則。但情形特殊，
敘明理由並經其教育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每案依接待人數及天數，補助行政費及辦理相關
活動之業務費。 

辦理外國
學校師生 
來訪 



1. 補助出訪交流活動每團學生數至少十五人，每十五
位學生得配置一位隨隊輔導老師，補助其全額團費。 

2. 符合經濟弱勢學生扶助資格者（指具有低收入戶證
明文件者），參加海外交流活動之全額補助名額，
每團學生人數每十二人可包括二位經濟弱勢學生。 

3. 出訪交流活動之補助，以辦理互訪交流及落地接待
者為優先。 

4. 海外交流活動，短期以二週至四週、長期以一學期、
最長不超過一學年為原則。其中於海外定點學校或
機構學習及交流課程之時間，不得低於總行程扣除
交通往返時間之二分之一；海外技能實習定點學校
或機構實習及交流課程之時間計算方式，亦同。 

辦理本國
學校師生 
出訪 



辦理本國
學校師生 
出訪 

5. 學生機票費： 
(1) 辦理體驗學習、國際志工服務、姊妹校交流、教
育專題、國際師生交換、其他國際交流活動者，每名
學生機票補助上限分別為東北亞新臺幣六千元，東南
亞新臺幣四千元，歐洲新臺幣二萬元，美國、加拿大、
澳洲及紐西蘭各新臺幣一萬八千元，其他地區不得超
過機票費之一半。 
(2) 辦理海外技能實習活動者，每名學生機票補助分
別為東北亞新臺幣一萬二千元、東南亞新臺幣八千元、
歐洲新臺幣四萬元，美國、加拿大、澳洲及紐西蘭各
新臺幣三萬六千元，且以不超過機票費全額為原則。 



任務學校或相關任務編組 
申請推動工作經費 

各校申請 
國際教育融入國定課程、 
國際教育融入雙語課程、 

國際交流、 
學校國際化之經費 

應於每年11/30前 
將國際教育地方培力團及國際
教育行政支援窗口工作計畫書

及經費申請表函報本署 

地方政府主管學校 

教育部主管學校 

每年2月底前向地方政府之國際
教育行政支援窗口提送SIEP申請
表件。地方政府於每年3/31前
完成初審，排列優先順序後函

報本署。 

於每年2月底前向本署任務學校
提送SIEP申請表件。本署任務學
校於每年3/31前彙整函報本署。 



各校申請 
國際教育融入國定課程、 
國際教育融入雙語課程、 

國際交流、 
學校國際化之經費 

地方政府主管學校 

教育部主管學校 

每年2月底前向地方政
府之國際教育行政支援
窗口提送SIEP申請表件。
地方政府於每年 3/31
前完成初審，排列優先
順序後函報本署。 

於每年2月底前向 
本署任務學校提送SIEP
申請表件。 
本署任務學校於每年 
3/31前彙整函報本署。 



學校採跨校合作方式申請同一類別補助者， 

應由一所學校提出；分別提出申請者，不予受理。 

  



每年十二月進行任務學校或相
關任務編組之補助經費審查，
並於十二月底前通知下一學年
度核定補助金額 

於每年四至五月進行其他學校
申請經費補助審查，並於五月
底前將計畫審查結果及核定補
助金額函知各校 



普及性 

 

全面性 衡平性 









OTHER 







簡報結束 

謝謝指教 


